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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建筑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低碳发

展道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建筑建造与

运行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

色生态建筑，既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城乡建设和人居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到 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在 2020年 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我国特别提

出“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21年 2月，生态环境部和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的《“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进一步指出，“结合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和完善绿色生活激励回馈机制，推动绿色生活方

式成为公众的主动自觉选择”。2021年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

节，实施建筑节能低碳改造，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绿色生态建筑是“减污降碳”在城乡建设领域的重要载体。评估和测算绿

色建筑在材料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应用及能效提升等方面的减排效果，有助于

为管理部门设定清晰的降碳路径、衡量减排绩效提供量化依据。本项目将通过制

定《绿色生态建筑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科学评估绿色建筑技术措施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从而引导建筑行业采用更先进的低碳技术和模式，促进建筑领域“双

碳”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绿色建筑减排技术多样、系统边界复杂、基准线情

景认定不一，其减排量的精准核算仍面临方法学统一和数据规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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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看，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

间已成为稀缺资源，世界各国在国际谈判中围绕发展权和排放空间的争夺日趋激

烈，我们面临严峻的减排压力。同时，绿色建筑与零碳建筑已成为全球建筑转型

的主要方向，各主要国家积极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光伏建筑一体化及绿色建材应

用，加强建筑全生命周期碳管理体系建设，力图在绿色建筑技术、标准和产业竞

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已成为提升我国城乡建设质量、践行全球气候承诺的重要举措。

随着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和建筑存量持续增加，建筑领域能源需求与碳排

放控制压力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夏热冬冷、夏热冬暖等气候区，建筑制冷与采暖

负荷居高不下，建筑运行阶段的碳减排潜力巨大。绿色生态建筑通过集成应用建

筑垃圾再生材料、光伏储能系统和能源智能管控等技术，能够有效降低建材生产、

建筑建造与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然而，这些减排措施的成效缺乏统一、透明、

可比的量化方法，制约了绿色建筑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完善与碳资产价值的实现。

制定科学的减排量化指南，是打通绿色建筑绩效评价、激活减排生态建筑、健全

建筑领域碳普惠机制的关键基础性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标委及民政部《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的文件精神，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绿

色生态建筑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提出，

标准编号：中环联字［2025］220号。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2、工作过程

自 2025年 3月起，标准起草组成员通过进行广泛地文献、企业和机构调研，

对标准名称、内容框架、具体方法学、相关指标等标准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并对生态建筑、减排场景进行了考察，并组织了与行业协会与相关方对话交流座

谈，确定了标准的名称：《绿色生态建筑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并初步梳理

了标准的结构和研究开发方向。

2025年 8月 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复计划立项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绿

色循环普惠专委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2025年 8月-2025年 11月，工作组

以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召开多次标准讨论会议，对标准草稿进行进一步完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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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工作组内部进行征求意见，收到北京新素代科技有限公司、拉扎斯网络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意见并进行意见处理后，最终于 2025年 11月，形

成标准的初稿。

经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准，2025年 11月 7日，召开了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

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城乡规划

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绿色交易

所有限公司的 7位专家，从标准可操作性、科学性、技术指标先进性及适用性的

角度对标准内容进行了逐条讨论并形成专家意见。

3、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北京建工数智技术有限公司 王京宁、张春嘉

作为项目指导单位，提供地方政

策导向与需求分析，协调相关资

源，确保标准与碳普惠体系建设

规划相一致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独威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组织协调、标

准起草、方法验证、标准讨论与

完善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制定原则

（1）原则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团体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T/CAS 1.1－2017进行编制。

（2）适应性：本文件提供了绿色生态建筑碳减排量化的术语和定义、基本

原则、要求和方法。适用于指导绿色生态建筑碳减排量化评估规范的编制，绿色

生态建筑碳减排量化评估等内容，为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标准职称。

（3）先进性：该标准制定能够填补绿色生态建筑碳减排量化评估标准的空

白，指导相关方对碳减排生态建筑进行评估测算，可以改善环境绩效，增强公民

生活绿色化，助力减污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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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1）计量相关主要内容

排放源

基准线排放量 建筑垃圾再生的基准线是使用原生建筑材料生产骨料

和砖的情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原生建筑

材料生产、加工、运输和处理（填埋）等环节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

建筑光伏储能项目基准线情景为：建筑光伏储能系统在

计入期内的发电量，由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

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生产的情景；

能源智能管控基准线情景为未实施能源智能管控系统

的条件下，建筑维持原有运行状态，其能源消耗及温室

气体排放情况；

项目排放 指在实施了筑垃圾再生、光伏储能和智能管控项目后，

在核算期内实际监测到的用项目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适用于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经加工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筑材料的

项目，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现行相关标准与规定。项目边界包括建筑垃圾收

集、运输、再生处理、再生成品生产及运输等环节，以及项目所在地的区域电网

发电设施、被替代原生材料的生产与运输环节和基准线情景下的建筑垃圾填埋处

置设施。

核算相关主要内容

建筑垃圾再生

本文件适用于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经加工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筑

材料的项目，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现行相关标准与规定。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再生处理、再生成品生产及运输等环节，

以及项目所在地的区域电网发电设施、被替代原生材料的生产与运输环节和基准

线情景下的建筑垃圾填埋处置设施，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建筑垃圾再生的基准线是使用原生建筑材料生产骨料和砖的情况。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原生建筑材料生产、加工、运输和处理（填埋）等环节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如公式（1）：

�� = ����� + ������..................（1）

式中：

�� ——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 —— 原生建筑材料原材料所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T/CECA-G xxxx—xxxx

5

（kgCO2e）；

������ —— 原生建筑材料加工、运输中消耗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原生建筑材料原材料所产生的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公式（1）内原生建筑材料原材料所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计算方法如公式（2）：

����� = � �����,�� × ����,�..................（2）

其中：

�����,� —— 原生建筑材料i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

（kgCO2e/kg）；

����,� —— 原生建筑材料i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

i —— 原材料的种类；

原生建筑材料运输、加工所产生的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公式（1）原生建筑材料运输、加工的消耗能源产生的基准线排放量，以及

原料运输与中间产品转运涉及的其他移动源及固定源消耗能源的排放量，计算方

法如公式（3）：
������ = � [(����2,�� × �����2 + ����4,� × �����4 + ���2�,� × ����2�) ×

��] .................（3）

式中：

����2,� —— 第 k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每万立方米（kgCO2/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4,� —— 第 k种能源甲烷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

为千克甲烷每千克（kgCH4/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甲烷每万立

方米（kgCH4/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甲烷每千瓦时（kgCH4/kWh）；

���2�,� —— 第 k种能源氧化亚氮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

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千克（kgN2O/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氧

化亚氮每万立方米（kgN2O/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千瓦时

（kgN2O/kWh）；

�����2 —— 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每千克二氧化碳（kgCO2e/ kgCO2）；

�����4 —— 甲烷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

克甲烷（kgCO2e/ kgCH4）；

����2� —— 氧化亚氮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每千克氧化亚氮（kgCO2e/ kgN2O）；

�� ——第 k种能源消耗量，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kg）、

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千瓦时（kWh）；

k ——能源消耗的种类。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排放是使用建筑垃圾分拣、运输与再生骨料、再生砖生产的温室气体排

放，计算方法如公式（5）：

�� = ������+�������������..................（5）

其中

�� —— 建筑垃圾再生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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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骨料和砖）运输、加工的消耗能源产生的项目

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骨料和砖）运输、加工的消耗电力产生的

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公式（5）中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骨料和砖）运输、加工的消耗能源产生的

项目排放量，以及原料运输与中间产品转运涉及的其他移动源及固定源消耗能源

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如公式（6）：
������ = � [(����2,�� × �����2 + ����4,� × �����4 + ���2�,� × ����2�) ×

��] .................（6）

式中：

����2,� —— 第 k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每万立方米（kgCO2/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4,� —— 第 k种能源甲烷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

为千克甲烷每千克（kgCH4/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甲烷每万立

方米（kgCH4/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甲烷每千瓦时（kgCH4/kWh）；

���2�,� —— 第 k种能源氧化亚氮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

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千克（kgN2O/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氧

化亚氮每万立方米（kgN2O/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千瓦时

（kgN2O/kWh）；

�����2 —— 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每千克二氧化碳（kgCO2e/ kgCO2）；

�����4 —— 甲烷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

克甲烷（kgCO2e/ kgCH4）；

����2� —— 氧化亚氮温室效应增温潜势，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每千克氧化亚氮（kgCO2e/ kgN2O）；

�� ——第 k种能源消耗量，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kg）、

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千瓦时（kWh）；

光伏发电及储能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及既有建筑的光伏储能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涵盖建筑

施工、运行等阶段的排放与减排量核算，可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管理

提供技术依据。

光伏发电及储能项目边界

绿色生态建筑光伏发电及储能项目边界为实施项目的单个或多个建筑上或

建筑施工现场安装的光伏发电设备、储能设备、建筑用电设施及连接的微电网（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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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及储能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源

绿色生态建筑光伏发电及储能项目内选择或者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及排

放源如表 2所示。

光伏发电及储能项目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文件规定的建筑光伏储能项目基准线情景为：建筑光伏储能系统在计入期

内的发电量，由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

生产的情景。

光伏发电及储能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7）计算：

��� = ����,� × ������,��,�..................（7）

式中：

��� —— 第 y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₂）；

����,y —— 第 y 年的项目净发电量（自发自用及上网合计减去储能充电来

自电网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 第 y 年的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₂/MWh）。

����,y 按公式（8）计算：

����,� = ��������,� − ��������,� .....（8）

式中：

��������,y —— 第 y年输送至区域电网的电量（MWh）；

��������,� —— 第 y年从区域电网输入储能系统的电量（MWh）。

������,��,� 按公式（9）计算：

������,��,� = ������,��,� × ��� + ������,��,� × ��� .....（9）

式中：

������,��,� —— 第 y年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tCO₂/MWh）；

������,��,�—— 第 y年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tCO₂/MWh）；

��� ——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默认 0.5）；

��� ——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默认 0.5）。

能源智能管控

本文件适用于商业建筑、公共机构建筑和住宅建筑中实施的智能能源管控技

术。涵盖了能效提升、燃料转换以及智能控制系统等项目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智

能照明、HVAC 系统优化以及能源监测系统。此外，能源智能管控改造后不改变

原有建筑能源使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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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智能管控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实施智能管控系统的整座建筑物及其所有能源系统。

能源智能管控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规定的能源智能管控基准线情景为未实施能源智能管控系统的条

件下，建筑维持原有运行状态，其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能源智能管控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能源智能管控的基准线是不采用能源智能管控系统，建筑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主要包括建筑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如公式（12）：

�� = � ���� × �� × �..................（12）

式中：

�� ——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 —— 第 i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二氧

化碳每万立方米（kgCO2/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第i种能源消耗量，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kg）、

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千瓦时（kWh）；

� —— 气象修正系数；

i —— 能源的种类；

既有建筑改造可采用改造前三年平均值。新建建筑可采用国家、行业和地方

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参数模拟建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基准线排放。

能源智能管控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排放是使用能源智能管控技术后建筑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如公式

（13）：

�� = � ���� × ��..................（13）

式中：

�� —— 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 —— 第 k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二氧

化碳每万立方米（kgCO2/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第k种能源消耗量，对于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单位为千克（kg）、

对于气体化石能源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对于电力单位千瓦时（kWh）；

气象修正系数

因气象条件变化对建筑能源消耗量产生影响，应采用气象修正系数对采

暖和供冷系统基准期能耗量进行单独修正。气象修正系数按式（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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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4）

�����,� —— 第y年项目期内建筑采暖度日数, 单位为摄氏度日

（℃·d）；

�����,� —— 第y年基准期内建筑采暖度日数, 单位为摄氏度日

（℃·d）；

�����,� —— 第y年项目期内建筑供冷度日数, 单位为摄氏度日

（℃·d）；

�����,� —— 第y年基准期内建筑供冷度日数, 单位为摄氏度日

（℃·d）；

减排量核算

绿色生态建筑温室气体减排量按式（15）计算：

�� = �� − �� ......................（15）

ER ——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BE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PE ——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数据检测与质量管理

数据监测

选取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时，应说明数据来源，确保数据来源明确，有公信

力，应考虑以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选择和收集与选定的量化方法要求相一致的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b) 具有适用性、时效性，以及与减排量评估的预定用途相一致。

c) 按照数据质量依次递减如下：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分为连续测量数据、间歇测

量数据、推估数据，排放因子分为本地化实测排放因子、权威文件发布的区域排

放因子、国内外文献相关排放因子，宜优先使用质量较高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数据质量管理

对数据质量应加强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d) 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保持一个完整的温室气体信息体系，对与绿

色生态建筑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活动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

e) 重点对数据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宜尽可

能减少不确定性。

f) 电力排放因子及燃料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宜采用国家公布

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具体数值可参考附录 A。监测数据和参数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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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小不确定性的实际测量值。

g) 定期开展内部评审和技术评审，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交叉检验，识别可

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并提出解决方案。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暂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暂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已经发布的国标和该专业领域内重点关注行业的标准，

结合对减排场景的调研和验证收集相关数据、整理相应报告，通过该标准能够较

为公正、客观的反应绿色生态建筑碳减排量化。遵循本标准可以对绿色生态建筑

碳减排相关方提供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的依据，也可提供给社会各界自我监测、

管理的手段。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华环保联合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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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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